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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裡的和事佬——法院⺠事調解委員介紹

⽂:⿈蓮瑛（認證法律⼈） 、連忻（認證法律⼈） ‧ 法律⼊⾨  ‧ 2026-04-08

案例

A是⼀名派出所所⻑，為⼈剛正不阿，除打擊犯罪維護治安外，平常也樂於幫忙調處鄰⾥⼤⼩事。今年屆
齡60歲的他，為提攜後進，把舞台留給⼦弟兵，選擇⾃願退休，但退休不到半年，閒不下來的A和⼦⼥聊
到是不是該找什麼事做時，正在讀⼤學法律系的⼥兒便提議：「爸⾒過這麼多⼈情世故，⼜喜歡幫助別
⼈，可以去應徵法院的⺠事調解委員啊！」法院的⺠事調解委員究竟是什麼呢？

本⽂

⼀、法院為什麼要有⺠事調解委員？

法院設置⺠事調解委員的⽬的，對法院⽽⾔，主要是為了紓減訟源，減少案件進⼊後續審理程序的數量，將有
限的司法資源真正⽤在有需要的案件上；對當事⼈⽽⾔，調解提供了除訴訟外的另⼀個紛爭解決途徑，讓當事
⼈有機會選擇不進⼊冗⻑繁複的訴訟程序，更快速、省錢地解決紛爭。

例如在某些類型的案件，由於雙⽅爭執的⾦額太⼩，打官司很可能不敷成本，例如爭議⾦額在新臺幣（下
同）50萬元以下的案件；⼜例如有些類型的案件，需要特別重視雙⽅當事⼈間的和諧及⽇後關係的修補，例
如鄰居、房東房客、雇主勞⼯及親戚間某些常發⽣的糾紛。遇到前⾯這些案件時，法律規定在向法院起訴前，
應先經過法院的調解[1]；當然其他案件，當事⼈也可以在起訴前向法院聲請進⾏調解[2]。此外就算在第⼀審
訴訟程序進⾏中，如果雙⽅當事⼈都願意嘗試調解，也能隨時進⼊調解[3]。

⼀般來說，如果案件進⼊調解程序，法官通常會先從法院的調解委員名冊中選1⾄3名⺠事調解委員，由調解
委員先和雙⽅當事⼈嘗試調解，等到有希望達成調解共識時，再請法官到場[4]。如果調解能成⽴，就不需要再
繼續進⾏訴訟，雙⽅也不能再對同⼀糾紛提起訴訟[5]。如此⼀來，調解就達到了紓減法院訟源、快速解決當事
⼈紛爭的效果。

⼆、怎樣可以成為法院的⺠事調解委員？

⾸先，讓我們先討論誰有資格成為調解委員？調解委員的資格，可以區分為積極資格和消極資格。

積極資格是指應具備的資格條件，擔任調解委員⾄少要有以下的資格之⼀[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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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端正

（⼆）對調解⼯作有熱忱

（三）⽣活安定⽽且有充裕時間

（四）⾝⼼健康，有說服⼒

（五）對解決⺠事糾紛有專⾨經驗

（六）具有性別平等意識，尊重多元⽂化

（七）具有豐富的社會經驗和知識

消極資格是指不能具有的狀況，包含曾經故意犯罪被判有期徒刑、破產、受監護宣告及律師、會計師被除名等
情形，但並沒有最⾼年齡的限制；此外，即便被選上成為調解委員時沒有這些消極資格，在擔任調解委員期間
如果產⽣消極資格時，也會被解任[7]。

只要符合上述積極、消極資格條件的⼈，都可以向法院「申請」成為法院⺠事調解委員。不過，調解委員最後
還需要由法院院⻑，依照法院的遴聘流程[8]及法院實際的需求⼈數來聘任[9]，院⻑聘任調解委員時還必須注
意性別⽐例上的平衡[10]。

三、⺠事調解委員的任期和義務

經法院聘任成為⺠事調解委員後，原則上可以有兩年的任期；如果表現良好，有機會能獲得續聘且沒有次數限
制[11]。

成為調解委員後，調解委員必須服從法官指⽰，例如當事⼈認為調解委員語氣不佳且不尊重當事⼈的說明，請
法官換⼀位調解委員，⽽法官也同意指派了另⼀位調解委員進⾏調解[12]，此時原先的調解委員就必須服從法
官的指⽰，退出調解程序。另外，擔任調解委員必須遵守調解委員的倫理規範[13]，例如調解委員在處理調解
事件的過程中，得知當事⼈的隱私或秘密，必須保守秘密，不能洩漏[14]。除此之外，調解委員也要參加在職
進修，每年⾄少要參加司法院、法院舉辦的講習課程及性別平等相關課程各3⼩時以上，來保持調解的專
業[15]。

四、當⺠事調解委員有報酬嗎？



調解委員為了進⾏調解，有⼀些必要費⽤可以依規定向法院請領，也有⼀定的報酬，主要為以下：

（⼀）⽇費

指調解委員每次到法院處理調解的費⽤，為500元。不過如果同⼀天多次到同⼀法院處理調解的話，只算⼀次
⽇費[16]。

（⼆）交通費

調解委員無論搭乘交通⼯具或是⾃駕，原則上都能以實報實銷的⽅式請領交通費[17]。

（三）旅費

如果法院所在地點過遠，或調解所花時間過久，需要在當地過夜時，在規定的標準內可以實報實銷住宿
費[18]。

（四）報酬

每當調解事件結案時，無論調解是否成⽴，調解委員原則上都能獲得⼀筆500到1000元的報酬；不過這筆報
酬會根據案件性質的不同以及本⾝複雜度的⾼低進⾏調整，最⾼不超過8000元[19]。

五、結論

法院⺠事調解委員是為了落實法院的調解制度，以達到紓減法院訟源、快速解決當事⼈紛爭的重要⾓⾊。為把
關調解委員的品質，擔任調解委員必須符合有關的資格條件。多年的警界⽣涯讓A具有豐富的社會經驗和知
識，A也有擔任調解⼯作的熱忱和充裕的時間，如果沒有任何消極資格，A可以嘗試申請成為法院⺠事調解委
員，繼續為社會貢獻⼼⼒。

註腳
   ⺠事訴訟法第403條第1項：「下列事件，除有第四百零六條第⼀項各款所定情形之⼀者外，於起訴前，

應經法院調解：
⼀、不動產所有⼈或地上權⼈或其他利⽤不動產之⼈相互間因相鄰關係發⽣爭執者。
⼆、因定不動產之界線或設置界標發⽣爭執者。
三、不動產共有⼈間因共有物之管理、處分或分割發⽣爭執者。
四、建築物區分所有⼈或利⽤⼈相互間因建築物或其共同部分之管理發⽣爭執者。
五、因增加或減免不動產之租⾦或地租發⽣爭執者。
六、因定地上權之期間、範圍、地租發⽣爭執者。
七、因道路交通事故或醫療糾紛發⽣爭執者。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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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與受雇⼈間因僱傭契約發⽣爭執者。
九、合夥⼈間或隱名合夥⼈與出名營業⼈間因合夥發⽣爭執者。
⼗、配偶、直系親屬、四親等內之旁系⾎親、三親等內之旁系姻親、家⻑或家屬相互間因財產權發⽣爭執
者。
⼗⼀、其他因財產權發⽣爭執，其標的之⾦額或價額在新臺幣五⼗萬元以下者。」

   ⺠事訴訟法第404條第1項：「不合於前條規定之事件，當事⼈亦得於起訴前，聲請調解。」[2]

   ⺠事訴訟法第420條之1第1項：「第⼀審訴訟繫屬中，得經兩造合意將事件移付調解。」[3]

   ⺠事訴訟法第406條之1第2項本⽂：「調解由法官選任調解委員⼀⼈⾄三⼈先⾏調解，俟⾄相當程度有
成⽴之望或其他必要情形時，再報請法官到場。」

[4]

   ⺠事訴訟法第416條第1項：「調解經當事⼈合意⽽成⽴；調解成⽴者，與訴訟上和解有同⼀之效⼒。」
；⺠事訴訟法第380條第1項：「和解成⽴者，與確定判決有同⼀之效⼒。」；⺠事訴訟法第400條第1項
：「除別有規定外，確定之終局判決就經裁判之訴訟標的，有既判⼒。」；相關實務判決例如臺灣臺北地
⽅法院106年度簡上字第140號⺠事判決：「經查，兩造就系爭租約經調解成⽴，其內容略為『……』，
此為兩造所不爭執，則依上開調解筆錄所⽰，兩造均已明⽰拋棄系爭租約之其餘⺠事請求之權利，準此，
上訴⼈即應受系爭調解之拘束，⽽不得再為本件……之請求。故上訴⼈此部分主張，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

[5]

   法院設置⺠事調解委員辦法第4條：「具備下列資格之⼀，且經法院認為適當者，得聘任為調解委員：
⼀、品⾏端正，著有信譽。
⼆、對調解⼯作富有熱忱。
三、⽣活安定且有充裕時間。
四、⾝⼼健康有說服能⼒。
五、對解決⺠事紛爭具有專⾨經驗。
六、具有性別平等意識、尊重多元⽂化。
七、具有豐富社會知識經驗。」

[6]

   法院設置⺠事調解委員辦法第5條：「有下列各款情形之⼀者，不得聘任為調解委員，其已聘任者，應即
予解任：
⼀、曾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但受緩刑宣告期滿⽽未經撤銷或因過失犯罪不在此限。
⼆、曾受保安處分或感訓處分之裁判確定。
三、受破產宣告確定或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尚未復權。
四、褫奪公權尚未復權。
五、受監護宣告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六、律師受除名之處分。
七、醫師受廢⽌執業執照或醫師證書之處分。
⼋、會計師受除名之處分。
九、建築師受撤銷或廢⽌開業證書之處分。
⼗、經法院依本辦法考核認不適於擔任調解委員。
⼗⼀、有違反職務或其他不適於擔任調解委員之⾏為。」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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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法院遴聘流程略有不同，以臺灣臺北地⽅法院⺠事調解委員遴聘暨解聘要點第3點第1項為例：「調解
委員之初聘：由各庭科室主管推薦或依申請，每年6⽉、12⽉經遴聘⼩組會議審查通過後，報請院⻑核可
聘任之。如有必要，得由⽂書科簽請召集⼈召開臨時會。」

[8]

   法院設置⺠事調解委員辦法第3條第1項：「調解委員由各法院院⻑聘任，其⼈數依各法院實際需要決定
之，並造冊（附件⼀）層報或報司法院備查。」

[9]

   法院設置⺠事調解委員辦法第3條第2項：「法院聘任前項調解委員時，委員之任⼀性別⽐例不得少於聘
任總⼈數三分之⼀。但因業務需要或聘任困難者，不在此限。」

[10]

   法院設置⺠事調解委員辦法第8條：「
I 調解委員任期⼆年。但法院得依實際需要縮短之。
II 前項任期屆滿得續聘之。」

[11]

   ⺠事訴訟法第406條之1第3項：「當事⼈對於前項調解委員⼈選有異議或兩造合意選任其他適當之⼈者
，法官得另⾏選任或依其合意選任之。」

[12]

   法院設置⺠事調解委員辦法第10條：「調解委員於執⾏職務時，應服從法官之指⽰，並遵守法院⺠事調
解委員倫理規範（附件⼆）。」

[13]

   法院⺠事調解委員倫理規範第3點：「調解委員因⾏調解知悉他⼈職務上、業務上之秘密或其他涉及個⼈
隱私之事項，應保守秘密；疑有家庭暴⼒、虐待兒童之情事或危險時，應依法通報並為妥適處理。」

[14]

   法院設置⺠事調解委員辦法第11條第1項：「調解委員於任期內，應接受下列訓練：
⼀、司法院或各法院舉辦之研習課程、調解講習會或座談會，每年⾄少三⼩時。
⼆、與性別平權相關之課程訓練，每年⾄少三⼩時。」

[15]

   法院辦理⺠事事件調解委員⽇費旅費及報酬⽀給標準第3條：「調解委員於調解期⽇到場之⽇費，每次依
新臺幣五百元⽀給。同⼀⽇於同法院到場⼆次以上者，以⼀次計。」

[16]

   法院辦理⺠事事件調解委員⽇費旅費及報酬⽀給標準第4條：「
I 調解委員於調解期⽇到場，乘坐交通⼯具，市內以搭乘公共汽⾞、⼤眾捷運系統，⻑途以搭乘⽕⾞、⾼
鐵、公⺠營客運汽⾞、輪船為原則；如有等位者，以經濟（標準）座（艙、⾞）位標準⽀給；遇有⽔陸交
通阻隔無法通⾏，或指定到場之期⽇甚為急迫時，得搭乘⾶機（經濟艙級），惟應提出⾜資證明之⽂件。
II 調解委員如因業務便利需要，駕駛⾃⽤汽、機⾞者，其交通費得按必要路程之公⾥數各以每公⾥新臺幣
三元、新臺幣⼆元報⽀。
III 調解委員⾝體障礙或⾏動不便，市內得搭乘計程⾞，依實⽀數計算。
IV 交通費應本誠信原則覈實報⽀，除前項情形外，其餘依實際搭乘交通⼯具及實際⽀付⾦額申領，均得
免檢附單據。」

[17]

   法院辦理⺠事事件調解委員⽇費旅費及報酬⽀給標準第5條：「調解委員在途及滯留⽇期內之住宿費及雜
費，每⽇不得超過國內出差旅費報⽀要點所定每⽇給與之標準，依實⽀數計算。」

[18]

   法院辦理⺠事事件調解委員⽇費旅費及報酬⽀給標準第6條：「
I 調解委員請求報酬之數額，依調解事件之性質，原應適⽤通常訴訟程序者，每⼈每件以新臺幣⼀千元為
限；其他⺠事調解事件，每⼈每件以新臺幣七百元為限。但承辦法官得視事件之繁簡，於新臺幣五百元⾄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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